
民办职业培训学校变更法人材料清单

	序号
	材料名称
	相关材料
	评估依据和标准

	一
	变更申请
	1.民办职业培训学校变更申请书；
2.董事会变更决议要求。
	《云南省民办职业培训学校管理办法》第十五条。

	二
	办学许可证正本、副本及复印件
	涉及许可证上内容变更需要对原许可证进行更换。
	《云南省民办职业培训学校管理办法》第十五，十六条

	三
	新法人代表身份证、学历、任职资格证明要求
	复印件：身份证，专业技术职称证书或职业资格证书，聘用合同或劳动合同，学历证书；
	《云南省民办职业培训学校管理办法》第十二条，十五条。

	四
	财务清算报告，可由会计师事务所提供
	可由会计师事务所提供
	《云南省民办职业培训学校管理办法》第十五条。

	五
	变更后学校的管理架构及相关管理制度要求：加盖公章。
	要求：加盖公章。
	1.《云南省民办职业培训学校管理办法》第十二条第二项。



	六
	提交变更后法定代表人与原法定代表人的书面协议
	在协议中应明确表明机构的债务情况，如有债务应有明确的解决债务办法。
	《云南省民办职业培训学校管理办法》第十五条。

	七
	授权委托书
	需要提交授权委托书原件，盖章及按手印，提供身份证复印件。
	




